基隆國際港口檢查業務協調會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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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利本港口海關檢查、證照查驗、檢疫、緝私、商品檢驗、安全防護及安全檢查等機關間於執行檢查業務認有需要協調聯繫時，希藉由定期舉辦之業務協調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將各公務檢查單位需要相互協調支援之事務，提送本會報中討論，並由召集人作出指示或決議，列入會議紀錄函請業務相關單位配合辦理，期以提昇本港為民服務之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2、 出（列）席單位：
本會報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總經理擔任召集人並主持之，召集人因公務不克主持時，得指定適當人員代理之，本會報之出席單位計有：

（1）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2） 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
（3） 財政部基隆關稅局。
（4） 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
（5）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
（6）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
（7）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隆分局。
（8） 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基隆港隊。
（9） 憲兵司令部基隆憲兵隊。
（10） 港口其它相關單位得視需要，由主辦單位通知出（列）席。

三、 定期召開會報： 
本會報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負責召集，每六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時間以開會通知單為準），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港務處負責本會報之秘書業務，並邀請前條所列各有關單位出席。
為入出境港埠衛生安全防治統籌指揮需要，本會報得設「衛生安全工作小組」，召集人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主管出任，副召集人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港務處派員出任，執行秘書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派員出任並得視實際執行需要，邀請前條所列各有關單位出席小組會議。

四、本會報下設「港口檢查業務推動工作小組」及「衛生安全工作小組」，各小組編成如下：

（一）港口檢查業務推動工作小組：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港務長任小組召集人，港務處組組長任副召集人，並由港灣科科長擔任執行秘書，執行本港港口檢查業務推動工作。

（二）衛生安全工作小組：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主管任小組召集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港務處主管任副召集人，並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擔任執行秘書，執行本港入出境港埠衛生安全工作。
五、會報研討內容及範圍：

（一）各檢查單位就執行港口檢查業務，須協調聯繫其他相關單位配合辦理所提之議案。

（二）政令或新頒規定宣導事項。

（三）入出境港埠衛生安全。

（四）臨時動議：於會報中提案經研討後併會議記錄函請各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六、遇有重大事故本會報未能解決時，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陳請交通部邀集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協調解決。

七、本作業要點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訂定，並報交通部備查，其修正亦同。

